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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TS OPTIC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
雅 視 光 學 集 團 有 限 公 司*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1120）

董事會召開日期

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43條之規定，茲宣布雅視光學集
團有限公司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會議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四舉行，
藉以（其中包括）批准刊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
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及建議派發末期股息（如有）。

承董事會命
主席
吳海英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，其中三名為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吳海英先
生、吳劍英先生及李偉忠先生；以及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黃𦏸維先生、
鍾曉藍先生及林羽龍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